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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师大校办字〔2021〕23 号 

 

关于印发山东师范大学 

冬季清雪除冰工作应急预案的通知 

 

校内各单位： 

《山东师范大学冬季清雪除冰工作应急预案》已经学校同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校长办公室  

 2021 年 12 月 13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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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师范大学冬季清雪除冰工作应急预案 

 

为做好学校冬季清雪除冰工作，确保教育教学工作正常秩

序，保障行人、车辆通行安全和环境整洁，根据《济南市人民政

府关于加强市区清除冰雪工作的通告》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

制订本预案。 

一、责任分工 

（一）各单位及全校师生员工要“以雪为令”，积极主动地

参与到清除积雪的行动中来，从身边做起，从“清扫门前雪”开

始，为创建和谐校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 

（二）校内主干道与重点区域清雪除冰工作，以及树木积雪

击落和倒伏断枝树木排查清理工作，由后勤管理处（后勤党委）

与两校区物业公司负责。 

（三）各单位以清理所在楼宇周边区域冰雪为主，包括楼宇

前台阶、广场、院区、校园道路等。 

二、标准要求 

（一）清雪应达到“三净、四无”标准，即：路面净、便道

净、路牙净；无遗漏、无结冰、主干道无堆放积雪、暂存积雪无

垃圾杂物覆盖。 

（二）辅道、人行道、出入口等各单位责任区范围内在雪停

后及时清理出满足车辆及行人安全通行的区域，达到不积水、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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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冰要求，清理后的积雪应规范堆放，不得影响行人和车辆正常

安全通行。 

（三）道路、庭院或门前积雪应清理至绿化带内，路边露马

路沿石，不得压坏花木。 

（四）道路与广场清除的冰雪，应当整齐堆放，便于清运，

不妨碍交通，物业公司负责雪停后 48 小时内把冰雪清运到指定

地点。 

（五）校内道路原则上不喷洒融雪剂，以免造成花草树木死

亡和路面损坏。 

（六）降雪前，物业公司应当全面清理屋顶的枯枝烂叶、确

保屋面排水系统畅通；在降雪过程中，及时检查楼宇及附属设施

设备的安全，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；降雪后，要在所管辖的

楼宇出入口设置防滑地垫；在各院系、单位清雪除冰活动结束后，

负责其管理区域内的环境卫生维持工作。 

三、保障监督 

（一）后勤管理处（后勤党委）负责校内清雪除冰的组织协

调工作，校长办公室（督查督办工作办公室）负责联络监督工作。 

（二）各单位应提高文明意识，加强领导，积极主动，制定

清雪除冰工作方案，明确责任分工，根据所属责任区域抓好落实。 

（三）寒假期间降雪，以校内主干道与重点区域清雪除冰工

作为主，各单位根据降雪情况要积极组织党员干部和值班人员对

所属责任区域内的重点地段开展清雪除冰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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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请广大师生员工出行和清雪除冰过程中注意安全，并

做好防寒保暖和防疫工作。 

 

附件：1.千佛山校区清雪除冰责任区域划分情况 

2.长清湖校区清雪除冰责任区域划分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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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千佛山校区 

冬季清雪除冰责任区域划分情况 

 

一、教育学部 

1.田家炳楼北门台阶、广场至学海路； 

2.学海路田家炳楼北侧对应路段（登攀西路与师苑西路之间

路段）。 

二、体育学院 

负责田径场、篮球场、足球场、排球场、网球场等场地。 

三、文学院 

1.教学三楼北门至育才路、南门至学海路、东门至登攀西路

的场地； 

2.教学三楼东侧登攀西路（学海路与育才路之间路段）。 

四、国际教育学院 

教学三楼西门至师苑西路，西门前南北向花砖路及小广场。 

五、音乐学院 

1.音乐学院院内（北至田家炳楼南门，东至登攀西路，西至

师苑西路）； 

2.艺林路音乐学院琴房楼对应路段（登攀西路与师苑西路之

间路段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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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美术学院 

1.教学二楼南北两侧场地及桃李西路； 

2.教学二楼南侧育才路（登攀西路与师苑西路之间路段）； 

3.教学二楼东侧登攀西路（桃李西路与育才路之间路段）。 

七、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 

1.教学一楼南北两侧场地及桃李东路； 

2.教学一楼南侧育才路（登攀东路与师苑东路之间路段）； 

3.教学一楼西侧登攀西路（桃李东路与育才路之间路段）； 

4.化学科研楼院内至师苑东路； 

5.实验楼北门至育才路，北门东西两侧花砖路； 

6.精细化学品清洁生产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北门口至学生

浴室门前。 

八、生命科学学院 

生命科学院研究中心院内至师苑东路。 

九、公共管理学院、继续教育与培训学部 

各自院内至门口道路。 

十、机关党委、直属单位党委 

负责文化楼周围场地。 

十一、文科学报、理科学报 

院内至师苑东路。 

十二、齐鲁文化研究院、心理学院 

院内广场至师苑东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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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图书馆、档案馆 

1.图书馆南北两侧场地； 

2.图书馆周围庭院内部道路。 

十四、资产经营管理办公室 

1.翰林大酒店院内，其他商业用房周边场地； 

2.大礼堂南侧学斋路（登攀东路与登攀西路之间路段）。 

十五、公安处 

学校北门、南门出入口区域，各治安岗亭周边区域。 

十六、学生工作部、研究生工作部 

各学生公寓楼周边区域。 

十七、后勤管理处（后勤党委） 

1.东方红广场及周边道路。 

2.学海路、师苑东路、师苑西路、师苑南路、师苑北路等主

要道路。 

3.各餐厅、校医院、班车停车场等内部道路及周边区域。 

4.其他区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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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长清湖校区 

冬季清雪除冰责任区域划分情况 

 

一、马克思主义学院 

东起明志路西路沿石，西到博学路东路沿石，北至天颐广场

桥南，南至孔子像苗圃北沿；树惠堂北侧东西向沥青路。 

二、经济学院 

楼体北侧对应路段沥青路；厚德楼、正德楼门前区域，西至

明志路西路沿石（包含车辆停放区），南至树蕙堂北侧道路。 

三、法学院 

法学院门口区域；楼体北侧对应路段沥青路，东延长至体育

场看台西墙体。 

四、体育学院 

体育运动场地内（含体育馆四周）区域，以不耽误体育课、

进出通畅为原则。 

五、外国语学院 

文渊楼 A 区东门广场、西门广场，南起文渊楼 B 区连廊南侧，

北至文渊楼 A 区北侧隔离墩。 

六、音乐学院 

东起笃行路西侧路沿石，西至学校西院墙，南起舞蹈房北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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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沿石，北至文澜楼 B 区北侧宣传栏（含台阶）。 

七、新闻与传播学院 

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建楼宇四周停车场及小路；文溯路至文津

路中间博学路段。 

八、历史文化学院 

东起学生公寓一号到四号楼东侧，西至学生公寓五号到七号

楼西侧，南起文津路北路沿石，北至体育场西南角岗亭。 

九、数学与统计学院 

东起博学路西路沿石，西至第二、三报告厅东墙体，南起文

渊楼 E 区北墙体，北至文渊楼 B 区连廊南侧。 

十、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

东起公安处报警室西门，西至笃行路东侧，南起文宗楼绿化

带北侧，北至文渊楼 C 区南墙体。 

十一、生命科学学院 

生命科学学院新建楼群四周停车区域及小路。 

十二、地理与环境学院 

文澜楼 A 区大门至笃行路西侧路沿石，南起文澜楼 B 区北侧

宣传栏，北至文澜楼北侧东西路北路沿石。 

十三、心理学院 

文宗楼南侧东西路及自行车停放区；文宗楼正门至笃行路东

路沿石，含车辆停放区。 

十四、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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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起 E 区西墙体，东至博学路东路沿石，南起文津路南边沿，

北至 E 区北墙体（含对应的博学路路段，银杏林小路）。 

十五、商学院 

东起明志路西路沿石，西至博学路东路沿石，南到明心湖南

桥头，北至文渊路南路沿石。 

十六、公共管理学院 

综合教学实验楼周围停车区域及小路。 

十七、机关党委、直属单位党委 

文昌楼东门、东南门、车库通道等。 

十八、团委、招生就业处 

英华楼四周至沥青路。 

十九、资产经营管理办公室 

二餐周边区域，北至文溯路；其他经营性商户周边区域。 

二十、公安处 

北大门、西大门出入口，各治安岗亭四周。 

二十一、学生工作处、研究生工作部 

各学生公寓楼周边区域。 

二十二、基建处 

院内及周边道路。 

二十三、后勤管理处（后勤党委） 

1.弘德路、明志路、博学路、笃行路、文渊路、文津路、文

溯路等校园主要道路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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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学生餐厅、槿勤楼、班车停车场等内部道路及周边区域； 

3.其他区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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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山东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2021 年 12 月 13 日印发  
 


